关于“借读生和往届生”报考普师专科班

相关政策的说明

各区市县教育局，各先导区教育行政部门：

2011年中考开始：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允许填报公办普通高中公费统招志愿（考生的法定监护人未在连工作的除外），但均不允许填报普师专科班志愿。为促进普师专科班发展， 2013年4月2日下发的《关于“借读生”能否报考普师专科班政策说明》，2018年重新修定，具体内容说明如下：

1.经审核的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允许填报公办普通高中统招志愿。

2.考生的法定监护人未在连工作的不能报考公办普通高中统招志愿。

3.经审核的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可以填报考普师专科班。往届生也可以报考普师专科班。

4.大连市范围内的借读生（含大连市范围内的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）报考普师专科班可以在就读地直接报考。

5.大连市第84中学的初三学生均回到原初中报考，其成绩不参与原初中成绩分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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